
 

 

盐城市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管理，保障城乡居民开展

体育健身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公共文化体育

设施条例》《江苏省全民健身条例》和《江苏省体育设施向社会

开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室外公共体育设施，是指由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举办或者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类用于开展体育活动的公益

性室外体育设施。 

第三条  室外公共体育设施及配套设施的建设、使用、管理、

维护应当坚持服务群众、因地制宜、建管并举、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室外公共体育设施应健全、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管理。 

第五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依据本办法制订本地区

的管理补充办法。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市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室外公共体育设



 

施的统筹管理、政策制定、业务指导。 

第七条  各县（市、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提出本行政

区域内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布局建议和监督管理。 

第八条  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落实责任人员，确保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管理规范、安全使用。 

第九条  健身人员应自觉遵守规则、合理使用器材、科学文

明健身，严格执行室外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三章  规划建设 

 

第十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将本行政区域内的室外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兼

顾、优化设置。 

第十一条  新建、扩建住宅区的室外公共体育设施按国家建

设部和国土资源部批准发布的《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

标》建标〔2005〕156 号文件规定，人均用地按不少于 0.3 平方

米标准执行，并与住宅区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入”。 

第十二条  镇（街道）及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按《江苏省“十三五”时期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

（试行）》配套设置室外体育设施。合理利用城市公园、公共绿

地及城市空置场所等增加体育设施。 



 

第十三条  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的规范设计，应当符合实用、

科学、美观等要求，并采取无障碍措施，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等

各类群体健身需求。 

第十四条  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室外公共体育设施。 

 

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十五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举办的室外公共体育设

施的建设、维修、管理资金，应当列入本级人民政府基本建设投

资计划和财政预算。 

第十六条  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在健身区域设置

告示牌，告知健身人员注意事项、报修电话等内容；对因使用不

当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室外公共体育设施及相关设施，必须设置

警示标志。 

第十七条  室外公共体育设施应当免费开放;需要消耗水、

电、气或者器材有损耗的，可以适当收费，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室外公共体育设

施用途。确需改变用途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对使用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体育器材、设施设

备或未建立健全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制度的管理单位，由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管理人员因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果

的，按照有关规定问责处理。 



 

第二十条  新建、扩建住宅区未按照规划要求建设室外体育

设施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建，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侵占、破坏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的，由体育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